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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临县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领导组

组 长：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

副组长：县政府办副主任、县金融事务服务中心主任、县

公安局分管负责人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

成 员：县委政法委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宣传事业发展中

心、县公安局、县检察院、县法院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国家
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临县监管支局、县信访局、县发展和改革

局、县财政局、县教体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自然

资源局、县卫健局、县文旅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行政

审批局分管负责人。

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办，承担专项行动日常

工作。专项行动领导组不作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专项行动

结束后，解散领导组。

专项行动领导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专项行动

领导组办公室及时动态调整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